DO A REFMAERBRERERERY
A S N

FEFFEA MOEZ{

P A FREHERE > SRR T K20 (113# B 4 F %585
9385 ) » AN AFREF 2R EF Y ’i:”/jﬁ%ﬁléﬁ‘i? a2 2 m
do SRR ERER RS EAE T hERAGNF RS 0 Bk

302
FREFPFZ AN R RIFHBMAGEY > g BRI EHH
TEMERLE ~ > D& r RF R NATEHE FAITE F
Poodokdoitd Safil #7720 5 LT o

7
~‘%§§t*$?r&;$1r:’*ﬂﬁmmﬁm 5

Pode» ERFVCEMB IR TEd, ~ T

AB r?n‘%/ﬁ?—/'é_i—pUJ » "Sean % ;, ~ " James |

A5 5%%(,‘1-?354;‘;%/%; EN f'4 Pk JEa -i’f e A,.;r%i_,bt_

L#ﬁﬁﬁfmaﬁ(T#<$ HEW®) i F PR

Poarz B A d gkt B AR e d e o £ R

4 TSean # | %J%Ei%%%fﬂ#"n'#)‘«‘f%fiﬁ? o EBRILIT_ F

BREAFY &@Aﬁﬁ’%+kﬁﬂmﬁ°7mi“
PRI AN R RIEABME R PLBMER 5T 7
I - 343 gu@z FA R A ARII3EL0? 250 421
%2 ~Line® a’;m@%ﬁ%i?»,’f—iz@  FEH LA A
_ggg;jgéﬂjﬁéfhmﬁwn@ia\%zﬁiWﬁ%ﬁ
ERGI 0 FE LB R o B 20%4008 > ek R E
{ﬁiﬁﬁ@?%,ﬂAiwﬁﬁﬁﬁkiiﬁ’iw@*

%— 7



113211 1p (R9%113#10230p » FlL &eh < & 5
@) 14304 > it 3 OO F OOK 05005 2 7 17
o 2ATER (TR) 404~ o F FFET i Manes | 4
A BT B EEBA s T L A A o e f*ﬁ
B g;%?;i e, B EERNE P g ook L AT B 20 TE B
Bt E 2R ﬁ#%ﬁﬁ*f #’%fﬁﬁ%*ﬁ

FRE LA AT FERELRZE A RIRE L AT B

CREFREBE M AAR

?d

ﬁﬁﬁa
%4%x§ﬂwwwb';ﬁﬂ&ﬂ“ﬁiﬁm33u

&ﬂ‘“i%’ﬂ*ﬁ%ﬁﬁﬂfﬁﬁi A

Wm’ﬁéﬁé%Fﬁ%ﬂﬂﬁia’m zﬁA‘ﬁ

2o A2 R A kAT F2T3E L 1 ¥ 1A

TR TAZRENFHEEBE P& in”’r’ ESE A

Jik2. 2% %109 F 2R > 2 * BRZP G M UFEHR
vt 2 APRERT 0 £ R AP o

MR FEAZ L8 NARBRE 2T o it
FRREATEANEA AR H 5 R ﬁf&;é_:}ﬁ} ik %k
PRFHEGSI2ESIEY LT P2 0 g AR
%ﬁ@W*&ﬁﬁﬁﬁéééﬁﬁaﬁﬁwﬁﬁ,mvﬁ%
A ZEFLE MERFTEZT ALR AR AT
A ::@mgp_:bﬁ;}nb : {ﬂwum R TAL A TR S e
Be BN TR 2 E Yy 0 TR & FEEA TR AR LA
#3922 Pt o

—ﬁgé‘r—% T

ITRPRERERBRLNFEFERIF D ELFAEL
’@*:ﬁf@ﬂ#ﬂ?ﬁwf“(ﬂJl3ﬁ1§@";58anﬁig [ 41
) %27T229F ) "RF ATV RFERRZEA AR
#i@~###wﬂﬁa~k##wk% P SRAR R H
(45 %35239F ) 2 ERFZ ok 2@ (% 553



(..

(

WEFRADF ) ML x Iy
hats APPB'%%&L rJamesJ (% %592 68F ) ~ TELEGEAMPE#L
e A 32-20, ( éé§?97 1047 ) ~ " Sean#*
(%5 %11121267 )~ "Edison, E * 2 HEZ e dxfmdp R &
(P AEE%I41T144F ) ~ 27 AFF TP sgdvE g
FEEHEAE R EA (L 5493017 )~ 2L /2
grzr i B B A B Messenger ~ LINE¥t:E & &% o4 2 £ #5347
wEs (L8 S 145_—1.163?.)353&,’}_3‘5?1;_’?P«ézt"‘, Z
T 2 iRV Oz B A 2 pe BEFAPR > A FHE
BoAdAZERPE OAEIBEPLPEFHMIRT BERZH

i

;45 B ﬁslznj :

) e %W%'?'%ﬁJBU%Qﬁ"ﬁ%Ew‘UJ"1
P~ PU - TH B RS E AT45E
2o % o #rie lg‘\:,EL*ﬁ %—%ﬁ'ﬂi\‘i’f”ii’ﬁ %*#'H—'.El
7%‘« o TR SRt *4« ’ T/‘*Jfﬂ)»é:_ I F x5 e B M g R
e ANEG LH LFL]‘liq BT ET s AR Y
R,

BN LI FEE SR > RIER F2IEF] ~ 27 A B TG
P2 o 4213 F10" R P 22 A%37c B A
FEAERE P AT R ER AN 0 Rd A
S EBAEA @ ¥ LINEE il 37 A 35 2T jir s |
d MJames | dpm A2 & LBAR ~ wAR T A TS L 2 i
Sean & R4 % p W F ~dp T 0 RIARE WA
ﬂi?ﬁ_@]ﬁ,ép%?sﬁ'ﬁ ARz g A2t
Em MR eSS BE o p v dP o Ak
B3 fﬁ:]ﬁ]if“g Al b MFNEIEHE R
LR iﬁ%hpﬁﬁﬁwm%’@jawgo

ANEIFHEB SR ¢ AR TR LR A 4R Y
feP 408 ~2 3578 o L AR AL e R R AR B4
AR FAELFAZERYE £ 0 T e R TR
AR TR o P ERERK AR TR PR 0 ST

4

‘\
Bl

—\

=

<59

=
B A
T A K

7

=

P i

=

\\\?{r ETIRS

1T,
N

Ry

*o=h o &

&

—_

b
i
mj



I B ot ?}tﬁi&éﬂr/fj\}ﬁ

FZEAZERZET  AHR
%%%**f%%@*ﬁ BB R
aE LR S 33 @ % o8 s KA A
N A A R A BT B 2 (75 B3RS B

WERBFLDIFL o

(Z) APadorsa > B2 %3391 24527 ~ %198 524
ii&uiikr# ot S S RS AR B TIER:
27~ F1H B2 e AR ~ BB B B A 6] % 3iE
$1ﬁgmx$¢r@mg$&~ug&%&a%%ﬁu@$?_
BT B IRA BARIF2 2 AU R B e (T
TR - BB o SARTRATS TR 0 P AT F et
o d PR E L (AARIEE RFF #11485L% [T
et ] %787 ) r{HEpERZ TR EPE Ap
HS g

(Vf)ﬁ')ft/*"’t’ rJamesJ Fige = A - a\ﬁF'“‘ JIH&*JU

S REELBER- L 0 ek
ré»%jig’%/kg%’fg%jf}éf;ﬁ— P i A€W LMY G
R T L N U Y T A
S BRI FRODEDERZI T D K- EH = At

(=) 7|2 R d

1] AP EFAERFHEFESA  FEe 2 or A iry s jid
FAIEWARF RBAGFIRE S RL B R B
FdHa AFAFEAF 2% p BAZE 0 5 R
F2OIER2IE 2T IR AR P IRIEL o

2 AL ENEEY fo nhh LR AR EBAEE 28
PR o an g AP mninrEa tApd (K
BRENBHY ¢ 2oidhh 243 po e L% %26
0F ) » A7 @ &3vdcde B 2 3 b 10 6] % ATiE % £ >



(=) 3

('\)%%?‘;E&&@.%?}t4 LG 2 Z_ f_% ,,rg.j\f;‘b.i;.g-_jﬁ;/;f

(

N
A &

-)

~

EEPEEFRIFEGF8ERIF LR REFHIE F230F 5
3;§ T2 R T i AP o

CFPARL T E T AR P NERTE O RA
ﬂﬂmﬁﬁ’ﬂfﬁ*ﬁgﬁﬁfﬁﬁﬁ’i*%*fﬁ
tE o RSFEFEARTER
%@ %Ei%fﬁﬁﬁﬁi’ CER 1
RpEAEFEE GRS BITHERY 27 S 2
&5,k@gﬁrii—&’%éﬁ%ﬁﬁ’ﬁ%mid
FEEFAAE ] RPHFERIL > W AX AL TURS
WA FRPEE MR ER LR R FEELFEERE R

&m%%wiﬁﬂf%mﬁlJ 2 (L83 3221
windiesd)  GRIFHEBMIAESRLTHEER R
# £ wm PLRLEHE LR F AR EH S

£
N %ﬁ%éﬁsﬂii\ﬁié#ﬁﬁﬁﬁﬁﬁ%é
R~ P O~ 937 ~ ~ B R2L - B3k 8Kk (35
Bk i) 2Rzt fBEFTEELZAE XA
IR TS - 2k 0 B RGe ¥ TR 2T e d) &
M hek JRY L2378 % > uglE e

|

e 35k £ Pﬁé (i o W e Ak AR R R B
pmA oo X RE P ORP F R RS BRSNS 0 &
T}-i/,#'ﬁ:;tll#_ﬁﬂ‘g’\ﬁ}\a%ﬁ/l;_ ]:ﬁi},ﬁr‘ﬁx,%—— :%L,//fg

FRERENE PR T B A 1 ARER R
Brdodi Aje (70 B PGS AR R 0 F F A 2| H 2 R F
VREEW LR PRk kA F gL E 0 H
B AT o

T

FHOR L F T AIEG S A8 F 1M AR R b o
LR Btk 2 b > AREN PR FL A B TE >
2o dekdetd Al L S kAL L AR

—_

.

g

-]



TR 2 oo JrAk A poRAEY (RS H80F ) £ ¥ P
WL R T £ RITH PR BT I H]0E 0 B 4815 5 1
:E%u 20T o A B2 2 4 0 AR B AL A
7,700~ F A% 5 2z @i " James | :}gfﬁv]z%&aﬂﬁ ‘ —?—f
| B H M a2 for (ABRF80F) v i
N E R E AR AT ATE D AR T RERE T D
%%ﬁfi@ﬁﬁ%%zt B> B WEEE 2 T e X

ﬁ%?ﬂ»’ %#\wwﬁﬁﬁ<ﬁlﬁéﬁ3%V>&%?
é’%%%zfuk°
(=) ?ﬁ’*ﬁ**\ ErEiEFEAE ﬁpﬁ%pﬁﬂ%ﬁ’*f*\ <
FARFN > X e B T E T BT 0 S AP o
Ppt b BERAEFRZ F2TIE2Z1F 15 ~ % 299i% % 158 =
B H)ddrd v o
AZEREBT R B P RAZDT BT HF T IS A BRI
o E= 3, 3 114 £ 2 ! 19 2
MEF LR 2P IRSF
I AEPE R AR R
bR JRAZ A TR EEE20p P AP IR 0 o AR
vk (B'ER) o P AR R o B AR R
F oI RERS20p P A RS F £3%

F&/szJ )

pa

pu T

e

114 £ 2 : 21 2

Y
).‘3
=

g B ik iE
¢ oER RIS % 3391F 2

%3390k E R M 3 T A2 - dﬁz D E L TE T 8
B ff?mfil AT &

- T RCRESM S 2T L AP

AP E R 0

N

[



TN

R RT FUA S PEFRRAE G EHE SR 5
LSRN ”{#rﬁzai °

HNJ:E,‘ %%ZG’WJL o

e AE % 190F

FR2EEIFTIIAR LK 0 ARBE I 10E T H RS B
PARTARIRANTHE « Hig2 M MA FfI1E Adsrd
WA o ALY I HENT YA AT R F A
IJ-T'EJ—‘% o

wﬁ %@Pﬁ&°

o
|
N
-
xhsw
I8
W

J§° e BT &

R3E 1 10E T
; 5’*\1—}3—“5’

v e ? 14 HE Y

R

ey

L=

1 [ Phone 13 Pro +#%
IMEI2 : 000000000000000 ~ F® 55 :
72 SIM+ 2 &)

0000000000 -

£ (000000000000000 -

W% %3BE

N
e

YN AR

3 [3rd %3

T—F;ufé‘

Y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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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148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盈賓






選任辯護人  陳曉雲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58593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均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黃盈賓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伍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物沒收。
　　事　實
一、黃盈賓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於民國113年10月間某日，加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軟體暱稱「Ed」、「大福」、「白糖粿-地產王-台U」、「Sean 森」、「James」等人所屬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結構性之詐欺集團犯罪組織（下稱本案詐欺集團），由黃盈賓擔任取款之車手，並負責依上層成員指示向被害人收款後，再交付「Sean 森」換購加密貨幣存入指定錢包。謀議既定，黃盈賓及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即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聯絡而為下列行為：緣本案詐欺集團不詳成員自民國113年10月25日起以臉書、Line等通訊軟體聯繫洪士齊，佯與其交往，並佯稱：其在皇家布里斯班婦女醫院治療，過世之丈夫留有保險箱放英國倫敦，若洪士齊協助保管，願給付20%款項，配送保管箱須支付金錢等語，致洪士陷於錯誤而同意交付，並相約於113年11月1日（原約定113年10月30日，因逢颱風天而順延）14時30分，在新北市○○區○○路0段00號全家便利商店面交新臺幣（下同）40萬元。黃盈賓旋即依「James」指示於上開時間至上開地點取款，惟因洪士齊在交款前已察覺有異而報警處理，員警遂於黃盈賓向洪士齊收取款項時，當場逮捕黃盈賓，並查扣如附表所示之物，始循線查獲上情。
二、案經洪士齊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本件被告黃盈賓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辯護人之意見後，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本案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且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及第159條第2項規定，不適用傳聞法則有關限制證據能力之相關規定，合先敘明。　　
二、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定有明文，旨在保障關於涉嫌本條例之罪被告的正當法律程序及訴訟防禦權，明文排除證人之警詢筆錄，以及檢察官或法官未經法定調查程序所作成證人筆錄之證據能力。是本判決下述關於被告所犯參與犯罪組織部分所引用之證據，並不包括證人即告訴人洪士齊於警詢之陳述。
貳、實體方面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審理時坦承不諱，並經告訴人洪士齊於警詢中指訴明確（見113年度偵字第58593號卷【下稱偵卷】第27至29頁），復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贓物認領保管單（偵卷第35至39頁）、查獲現場及扣案物品照片(偵卷第53至57頁)、數位採證同意書(偵卷第45頁)、被告扣案手機與Whats APP暱稱「James」(偵卷第59至68頁）、TELEGEAM暱稱「白糖粿-地產王-台U」(偵卷第97至104頁)、「Sean森*」(偵卷第111至126頁)、「Edison」等人之對話紀錄翻拍照片(以上見偵卷第141至144頁）、告訴人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偵卷第49至51頁)、告訴人提出之與詐欺集團成員Messenger、LINE對話紀錄及與被告手機通話紀錄（見偵卷第145至163頁）等件在卷可佐，並有如附表所示之物扣案可佐，堪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而得採信。是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之犯罪組織，係指三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欺、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5年有期徒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而所稱有結構性組織，係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不以具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與或分工明確為必要，同條例第2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於113年10月間某日參與本案詐欺集團，而參與本案犯行，明知該詐欺集團之內部分工，係由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使用LINE通訊軟體向告訴人施以詐術，再由「James」指示被告面交取款、向被害人收款後再交付「Sean 森」換購加密貨幣存入指定錢包，則被告對於本案詐欺集團為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組織，顯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之團體，自當知之甚明。足徵參與之本案詐欺集團屬於三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所組成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結構性組織，應堪認定。
（二）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已對告訴人施用詐術並與告訴人相約收取40萬元之款項，被告主觀上是為向告訴人取款才與告訴人接觸，若非告訴人及時察覺有異，即會依約定將款項交付被告收受，此時將對洗錢防制法所要防範及制止詐欺犯罪所得被轉換為合法來源的法益產生直接危害，尤其被告同意代替詐騙集團成員出面向告訴人取款，本就有助於詐騙集團成員隱身於幕後享受犯罪所得，從而被告依指示出面與告訴人交涉俾達成收取款項目的之行為，堪認已屬於洗錢行為的「著手」。
（三）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未遂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1項後段之洗錢未遂罪、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與犯罪組織罪。起訴書雖漏未論述被告上開洗錢犯行，惟此部分與起訴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有裁判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且本院亦已當庭告知被告上開罪名（見本院113年度訴字第1148號卷【下稱院卷】第78頁），對其防禦權之行使亦無影響，本院自得併予審理。
（四）被告與「James」暨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就本件犯行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五）被告就上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洗錢未遂、參與犯罪組織之犯行，有實行行為局部同一之情形，且均為達向告訴人詐得款項之單一犯罪目的，依社會通念以評價為一行為較為合理，係以一行為觸犯前揭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
（六）刑之減輕事由：
　１、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已著手向告訴人施用詐術，惟告訴人交款前查覺有異先行報警，被告旋於取款時遭員警當場逮捕而未發生詐得財物之結果，自屬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均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
　２、被告雖於審理中自白前揭加重詐欺未遂、洗錢未遂及參與犯罪組織犯行，惟於偵查中均係否認犯行而並未自白（檢察官於偵查中已告知前揭罪名給予自白機會，見偵卷第260頁），是並不符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之減刑規定，附此敘明。
（七）爰審酌被告正值青壯，不思以正當方式賺取所需，竟為貪圖不法錢財，明知現今社會詐欺犯罪橫行，對告訴人之財產、社會及金融秩序產生重大危害，竟率爾參與本案詐欺集團，擔任本案詐欺集團車手，並以事實欄所載之分工方式參與本件詐欺、洗錢等犯行，屬詐欺集團中不可或缺之角色，同屬詐欺犯罪之一環，所為應予非難，並審酌本件幸經告訴人查覺有異報警處理，始未受有損失，衡以被告於偵查中否認犯行、於審理時始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復審酌被告前未曾因犯罪而被判刑之素行（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係受詐欺集團上游成員指示擔任面交車手，相較於主要之籌劃者、主事者或實行詐騙者，其介入程度及犯罪情節尚屬有別，暨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兼衡被告自陳高中畢業、從事白牌車司機及擺攤賣白糖粿、月入約3萬元、須扶養2名分別3歲、8歲之小孩（均與前妻同住）及罹癌之母親、負擔賃屋居住之租金、經濟狀況困難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罰金部分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八）辯護人雖為被告請求為緩刑之宣告，惟本院考量被告行為時已35歲並有相當工作經驗，尚非初入社會智慮未深之年輕人，又依其自承內容及扣案手機相關對話紀錄顯示，本件並非其首次依指示取款，顯非一時失慮而偶一為之，復審酌其犯後於警、偵中均矢口否認犯行，迄至本院準備程序始坦承犯行，難謂犯後態度良好，實有藉由刑罰之執行以促其警惕、避免再犯之必要，故不宜為緩刑之宣告，併此敘明。　　　
三、沒收：
（一）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手機，係供被告為本案犯行所用之物，據被告自承在卷（見院卷第80頁）並有卷附相關對話紀錄可證，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附表編號2所示之物，被告雖供稱其中87,700元是本案面交之前依「James」指示收取之款項、其餘則是其擺攤及擔任司機之收入（見院第80頁），惟本案加重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並未得逞，卷內並無證據顯示前揭款項之來源及與本案犯罪有關，從而尚難宣告沒收。至於附表編號3所示之物雖為本件洗錢之標的，然已合法發還告訴人，有贓物認領保管單（見偵卷第39頁）在卷可參，爰不予宣告沒收。　
（二）被告就本件犯行因屬未遂，且無證據證明被告就本件已取
　　　得報酬，並無犯罪所得可供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佳彥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書伃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王麗芳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定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附錄論罪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附表：
		編號

		扣案物品名稱

		備註



		1

		I Phone 13 Pro 手機壹支 (000000000000000、IMEI2：000000000000000、門號：0000000000，含SIM卡壹張)

		見偵卷第35頁



		2

		新臺幣拾壹萬伍仟元整

		見偵卷第35頁



		3

		新臺幣壹仟元整

		業已發還告訴人(見偵卷第39頁贓物認領保管單)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148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盈賓







選任辯護人  陳曉雲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585

93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均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

述，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

如下：

　　主　文

黃盈賓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

罰金新臺幣伍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物沒收。

　　事　實

一、黃盈賓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於民國113年10月間某日

    ，加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軟體暱稱「Ed」、「大福」、

    「白糖粿-地產王-台U」、「Sean 森」、「James」等人所

    屬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結構性之詐欺

    集團犯罪組織（下稱本案詐欺集團），由黃盈賓擔任取款之

    車手，並負責依上層成員指示向被害人收款後，再交付「Se

    an 森」換購加密貨幣存入指定錢包。謀議既定，黃盈賓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即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

    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聯絡而為下列行為：緣

    本案詐欺集團不詳成員自民國113年10月25日起以臉書、Line

    等通訊軟體聯繫洪士齊，佯與其交往，並佯稱：其在皇家布

    里斯班婦女醫院治療，過世之丈夫留有保險箱放英國倫敦，

    若洪士齊協助保管，願給付20%款項，配送保管箱須支付金

    錢等語，致洪士陷於錯誤而同意交付，並相約於113年11月1

    日（原約定113年10月30日，因逢颱風天而順延）14時30分

    ，在新北市○○區○○路0段00號全家便利商店面交新臺幣（下

    同）40萬元。黃盈賓旋即依「James」指示於上開時間至上

    開地點取款，惟因洪士齊在交款前已察覺有異而報警處理，

    員警遂於黃盈賓向洪士齊收取款項時，當場逮捕黃盈賓，並

    查扣如附表所示之物，始循線查獲上情。

二、案經洪士齊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本件被告黃盈賓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

    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

    陳述，經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

    、辯護人之意見後，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

    裁定本案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且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

    之2及第159條第2項規定，不適用傳聞法則有關限制證據能

    力之相關規定，合先敘明。　　

二、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

    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組織

    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定有明文，旨在保障關於涉

    嫌本條例之罪被告的正當法律程序及訴訟防禦權，明文排除

    證人之警詢筆錄，以及檢察官或法官未經法定調查程序所作

    成證人筆錄之證據能力。是本判決下述關於被告所犯參與犯

    罪組織部分所引用之證據，並不包括證人即告訴人洪士齊於

    警詢之陳述。

貳、實體方面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審理時坦承不諱，並經告訴人洪士

    齊於警詢中指訴明確（見113年度偵字第58593號卷【下稱偵

    卷】第27至29頁），復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搜索扣

    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贓物認領保管單

    （偵卷第35至39頁）、查獲現場及扣案物品照片(偵卷第53

    至57頁)、數位採證同意書(偵卷第45頁)、被告扣案手機與W

    hats APP暱稱「James」(偵卷第59至68頁）、TELEGEAM暱稱

    「白糖粿-地產王-台U」(偵卷第97至104頁)、「Sean森*」(

    偵卷第111至126頁)、「Edison」等人之對話紀錄翻拍照片(

    以上見偵卷第141至144頁）、告訴人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

    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偵卷第49至51頁)、告訴人提出之

    與詐欺集團成員Messenger、LINE對話紀錄及與被告手機通

    話紀錄（見偵卷第145至163頁）等件在卷可佐，並有如附表

    所示之物扣案可佐，堪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而得採信

    。是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之犯罪組織，係指三人以上，以

      實施強暴、脅迫、詐欺、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5年有

      期徒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

      ；而所稱有結構性組織，係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

      成，不以具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

      與或分工明確為必要，同條例第2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

      文。查被告於113年10月間某日參與本案詐欺集團，而參

      與本案犯行，明知該詐欺集團之內部分工，係由本案詐欺

      集團不詳成員使用LINE通訊軟體向告訴人施以詐術，再由

      「James」指示被告面交取款、向被害人收款後再交付「S

      ean 森」換購加密貨幣存入指定錢包，則被告對於本案詐

      欺集團為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組織，顯非為立即實施犯

      罪而隨意組成之團體，自當知之甚明。足徵參與之本案詐

      欺集團屬於三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所組成具有持

      續性及牟利性之結構性組織，應堪認定。

（二）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已對告訴人施用詐術並與告訴人相約

      收取40萬元之款項，被告主觀上是為向告訴人取款才與告

      訴人接觸，若非告訴人及時察覺有異，即會依約定將款項

      交付被告收受，此時將對洗錢防制法所要防範及制止詐欺

      犯罪所得被轉換為合法來源的法益產生直接危害，尤其被

      告同意代替詐騙集團成員出面向告訴人取款，本就有助於

      詐騙集團成員隱身於幕後享受犯罪所得，從而被告依指示

      出面與告訴人交涉俾達成收取款項目的之行為，堪認已屬

      於洗錢行為的「著手」。

（三）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

      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未遂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

      2項、第1項後段之洗錢未遂罪、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第1項後段參與犯罪組織罪。起訴書雖漏未論述被告上開

      洗錢犯行，惟此部分與起訴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

      有裁判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且本院亦已當庭告

      知被告上開罪名（見本院113年度訴字第1148號卷【下稱

      院卷】第78頁），對其防禦權之行使亦無影響，本院自得

      併予審理。

（四）被告與「James」暨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就本件犯

      行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五）被告就上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洗錢未遂、參與

      犯罪組織之犯行，有實行行為局部同一之情形，且均為達

      向告訴人詐得款項之單一犯罪目的，依社會通念以評價為

      一行為較為合理，係以一行為觸犯前揭數罪名，為想像競

      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

      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

（六）刑之減輕事由：

　１、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已著手向告訴人施用詐術，惟告

      訴人交款前查覺有異先行報警，被告旋於取款時遭員警當

      場逮捕而未發生詐得財物之結果，自屬未遂犯，爰依刑法

      第25條第2項之規定，均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

　２、被告雖於審理中自白前揭加重詐欺未遂、洗錢未遂及參與

      犯罪組織犯行，惟於偵查中均係否認犯行而並未自白（檢

      察官於偵查中已告知前揭罪名給予自白機會，見偵卷第26

      0頁），是並不符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

      3項前段之減刑規定，附此敘明。

（七）爰審酌被告正值青壯，不思以正當方式賺取所需，竟為貪

      圖不法錢財，明知現今社會詐欺犯罪橫行，對告訴人之財

      產、社會及金融秩序產生重大危害，竟率爾參與本案詐欺

      集團，擔任本案詐欺集團車手，並以事實欄所載之分工方

      式參與本件詐欺、洗錢等犯行，屬詐欺集團中不可或缺之

      角色，同屬詐欺犯罪之一環，所為應予非難，並審酌本件

      幸經告訴人查覺有異報警處理，始未受有損失，衡以被告

      於偵查中否認犯行、於審理時始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復

      審酌被告前未曾因犯罪而被判刑之素行（見臺灣高等法院

      被告前案紀錄表），係受詐欺集團上游成員指示擔任面交

      車手，相較於主要之籌劃者、主事者或實行詐騙者，其介

      入程度及犯罪情節尚屬有別，暨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

      ，兼衡被告自陳高中畢業、從事白牌車司機及擺攤賣白糖

      粿、月入約3萬元、須扶養2名分別3歲、8歲之小孩（均與

      前妻同住）及罹癌之母親、負擔賃屋居住之租金、經濟狀

      況困難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罰金部

      分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八）辯護人雖為被告請求為緩刑之宣告，惟本院考量被告行為

      時已35歲並有相當工作經驗，尚非初入社會智慮未深之年

      輕人，又依其自承內容及扣案手機相關對話紀錄顯示，本

      件並非其首次依指示取款，顯非一時失慮而偶一為之，復

      審酌其犯後於警、偵中均矢口否認犯行，迄至本院準備程

      序始坦承犯行，難謂犯後態度良好，實有藉由刑罰之執行

      以促其警惕、避免再犯之必要，故不宜為緩刑之宣告，併

      此敘明。　　　

三、沒收：

（一）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犯詐欺犯罪，

      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

      。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手機，係供被告為本案犯行所

      用之物，據被告自承在卷（見院卷第80頁）並有卷附相關

      對話紀錄可證，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

      規定宣告沒收。附表編號2所示之物，被告雖供稱其中87,

      700元是本案面交之前依「James」指示收取之款項、其餘

      則是其擺攤及擔任司機之收入（見院第80頁），惟本案加

      重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並未得逞，卷內並無證據顯示前揭

      款項之來源及與本案犯罪有關，從而尚難宣告沒收。至於

      附表編號3所示之物雖為本件洗錢之標的，然已合法發還

      告訴人，有贓物認領保管單（見偵卷第39頁）在卷可參，

      爰不予宣告沒收。　

（二）被告就本件犯行因屬未遂，且無證據證明被告就本件已取

　　　得報酬，並無犯罪所得可供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佳彥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書伃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王麗芳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定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附錄論罪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

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

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

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

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附表：

編號 扣案物品名稱 備註 1 I Phone 13 Pro 手機壹支 (000000000000000、IMEI2：000000000000000、門號：0000000000，含SIM卡壹張) 見偵卷第35頁 2 新臺幣拾壹萬伍仟元整 見偵卷第35頁 3 新臺幣壹仟元整 業已發還告訴人(見偵卷第39頁贓物認領保管單)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148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盈賓






選任辯護人  陳曉雲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58593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均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黃盈賓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伍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物沒收。
　　事　實
一、黃盈賓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於民國113年10月間某日，加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軟體暱稱「Ed」、「大福」、「白糖粿-地產王-台U」、「Sean 森」、「James」等人所屬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結構性之詐欺集團犯罪組織（下稱本案詐欺集團），由黃盈賓擔任取款之車手，並負責依上層成員指示向被害人收款後，再交付「Sean 森」換購加密貨幣存入指定錢包。謀議既定，黃盈賓及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即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聯絡而為下列行為：緣本案詐欺集團不詳成員自民國113年10月25日起以臉書、Line等通訊軟體聯繫洪士齊，佯與其交往，並佯稱：其在皇家布里斯班婦女醫院治療，過世之丈夫留有保險箱放英國倫敦，若洪士齊協助保管，願給付20%款項，配送保管箱須支付金錢等語，致洪士陷於錯誤而同意交付，並相約於113年11月1日（原約定113年10月30日，因逢颱風天而順延）14時30分，在新北市○○區○○路0段00號全家便利商店面交新臺幣（下同）40萬元。黃盈賓旋即依「James」指示於上開時間至上開地點取款，惟因洪士齊在交款前已察覺有異而報警處理，員警遂於黃盈賓向洪士齊收取款項時，當場逮捕黃盈賓，並查扣如附表所示之物，始循線查獲上情。
二、案經洪士齊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本件被告黃盈賓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辯護人之意見後，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本案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且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及第159條第2項規定，不適用傳聞法則有關限制證據能力之相關規定，合先敘明。　　
二、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定有明文，旨在保障關於涉嫌本條例之罪被告的正當法律程序及訴訟防禦權，明文排除證人之警詢筆錄，以及檢察官或法官未經法定調查程序所作成證人筆錄之證據能力。是本判決下述關於被告所犯參與犯罪組織部分所引用之證據，並不包括證人即告訴人洪士齊於警詢之陳述。
貳、實體方面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審理時坦承不諱，並經告訴人洪士齊於警詢中指訴明確（見113年度偵字第58593號卷【下稱偵卷】第27至29頁），復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贓物認領保管單（偵卷第35至39頁）、查獲現場及扣案物品照片(偵卷第53至57頁)、數位採證同意書(偵卷第45頁)、被告扣案手機與Whats APP暱稱「James」(偵卷第59至68頁）、TELEGEAM暱稱「白糖粿-地產王-台U」(偵卷第97至104頁)、「Sean森*」(偵卷第111至126頁)、「Edison」等人之對話紀錄翻拍照片(以上見偵卷第141至144頁）、告訴人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偵卷第49至51頁)、告訴人提出之與詐欺集團成員Messenger、LINE對話紀錄及與被告手機通話紀錄（見偵卷第145至163頁）等件在卷可佐，並有如附表所示之物扣案可佐，堪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而得採信。是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之犯罪組織，係指三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欺、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5年有期徒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而所稱有結構性組織，係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不以具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與或分工明確為必要，同條例第2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於113年10月間某日參與本案詐欺集團，而參與本案犯行，明知該詐欺集團之內部分工，係由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使用LINE通訊軟體向告訴人施以詐術，再由「James」指示被告面交取款、向被害人收款後再交付「Sean 森」換購加密貨幣存入指定錢包，則被告對於本案詐欺集團為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組織，顯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之團體，自當知之甚明。足徵參與之本案詐欺集團屬於三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所組成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結構性組織，應堪認定。
（二）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已對告訴人施用詐術並與告訴人相約收取40萬元之款項，被告主觀上是為向告訴人取款才與告訴人接觸，若非告訴人及時察覺有異，即會依約定將款項交付被告收受，此時將對洗錢防制法所要防範及制止詐欺犯罪所得被轉換為合法來源的法益產生直接危害，尤其被告同意代替詐騙集團成員出面向告訴人取款，本就有助於詐騙集團成員隱身於幕後享受犯罪所得，從而被告依指示出面與告訴人交涉俾達成收取款項目的之行為，堪認已屬於洗錢行為的「著手」。
（三）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未遂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1項後段之洗錢未遂罪、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與犯罪組織罪。起訴書雖漏未論述被告上開洗錢犯行，惟此部分與起訴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有裁判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且本院亦已當庭告知被告上開罪名（見本院113年度訴字第1148號卷【下稱院卷】第78頁），對其防禦權之行使亦無影響，本院自得併予審理。
（四）被告與「James」暨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就本件犯行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五）被告就上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洗錢未遂、參與犯罪組織之犯行，有實行行為局部同一之情形，且均為達向告訴人詐得款項之單一犯罪目的，依社會通念以評價為一行為較為合理，係以一行為觸犯前揭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
（六）刑之減輕事由：
　１、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已著手向告訴人施用詐術，惟告訴人交款前查覺有異先行報警，被告旋於取款時遭員警當場逮捕而未發生詐得財物之結果，自屬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均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
　２、被告雖於審理中自白前揭加重詐欺未遂、洗錢未遂及參與犯罪組織犯行，惟於偵查中均係否認犯行而並未自白（檢察官於偵查中已告知前揭罪名給予自白機會，見偵卷第260頁），是並不符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之減刑規定，附此敘明。
（七）爰審酌被告正值青壯，不思以正當方式賺取所需，竟為貪圖不法錢財，明知現今社會詐欺犯罪橫行，對告訴人之財產、社會及金融秩序產生重大危害，竟率爾參與本案詐欺集團，擔任本案詐欺集團車手，並以事實欄所載之分工方式參與本件詐欺、洗錢等犯行，屬詐欺集團中不可或缺之角色，同屬詐欺犯罪之一環，所為應予非難，並審酌本件幸經告訴人查覺有異報警處理，始未受有損失，衡以被告於偵查中否認犯行、於審理時始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復審酌被告前未曾因犯罪而被判刑之素行（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係受詐欺集團上游成員指示擔任面交車手，相較於主要之籌劃者、主事者或實行詐騙者，其介入程度及犯罪情節尚屬有別，暨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兼衡被告自陳高中畢業、從事白牌車司機及擺攤賣白糖粿、月入約3萬元、須扶養2名分別3歲、8歲之小孩（均與前妻同住）及罹癌之母親、負擔賃屋居住之租金、經濟狀況困難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罰金部分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八）辯護人雖為被告請求為緩刑之宣告，惟本院考量被告行為時已35歲並有相當工作經驗，尚非初入社會智慮未深之年輕人，又依其自承內容及扣案手機相關對話紀錄顯示，本件並非其首次依指示取款，顯非一時失慮而偶一為之，復審酌其犯後於警、偵中均矢口否認犯行，迄至本院準備程序始坦承犯行，難謂犯後態度良好，實有藉由刑罰之執行以促其警惕、避免再犯之必要，故不宜為緩刑之宣告，併此敘明。　　　
三、沒收：
（一）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手機，係供被告為本案犯行所用之物，據被告自承在卷（見院卷第80頁）並有卷附相關對話紀錄可證，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附表編號2所示之物，被告雖供稱其中87,700元是本案面交之前依「James」指示收取之款項、其餘則是其擺攤及擔任司機之收入（見院第80頁），惟本案加重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並未得逞，卷內並無證據顯示前揭款項之來源及與本案犯罪有關，從而尚難宣告沒收。至於附表編號3所示之物雖為本件洗錢之標的，然已合法發還告訴人，有贓物認領保管單（見偵卷第39頁）在卷可參，爰不予宣告沒收。　
（二）被告就本件犯行因屬未遂，且無證據證明被告就本件已取
　　　得報酬，並無犯罪所得可供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佳彥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書伃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王麗芳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定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附錄論罪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附表：
		編號

		扣案物品名稱

		備註



		1

		I Phone 13 Pro 手機壹支 (000000000000000、IMEI2：000000000000000、門號：0000000000，含SIM卡壹張)

		見偵卷第35頁



		2

		新臺幣拾壹萬伍仟元整

		見偵卷第35頁



		3

		新臺幣壹仟元整

		業已發還告訴人(見偵卷第39頁贓物認領保管單)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148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盈賓







選任辯護人  陳曉雲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58593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均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黃盈賓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伍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物沒收。

　　事　實

一、黃盈賓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於民國113年10月間某日，加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軟體暱稱「Ed」、「大福」、「白糖粿-地產王-台U」、「Sean 森」、「James」等人所屬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結構性之詐欺集團犯罪組織（下稱本案詐欺集團），由黃盈賓擔任取款之車手，並負責依上層成員指示向被害人收款後，再交付「Sean 森」換購加密貨幣存入指定錢包。謀議既定，黃盈賓及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即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聯絡而為下列行為：緣本案詐欺集團不詳成員自民國113年10月25日起以臉書、Line等通訊軟體聯繫洪士齊，佯與其交往，並佯稱：其在皇家布里斯班婦女醫院治療，過世之丈夫留有保險箱放英國倫敦，若洪士齊協助保管，願給付20%款項，配送保管箱須支付金錢等語，致洪士陷於錯誤而同意交付，並相約於113年11月1日（原約定113年10月30日，因逢颱風天而順延）14時30分，在新北市○○區○○路0段00號全家便利商店面交新臺幣（下同）40萬元。黃盈賓旋即依「James」指示於上開時間至上開地點取款，惟因洪士齊在交款前已察覺有異而報警處理，員警遂於黃盈賓向洪士齊收取款項時，當場逮捕黃盈賓，並查扣如附表所示之物，始循線查獲上情。

二、案經洪士齊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本件被告黃盈賓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辯護人之意見後，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本案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且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及第159條第2項規定，不適用傳聞法則有關限制證據能力之相關規定，合先敘明。　　

二、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定有明文，旨在保障關於涉嫌本條例之罪被告的正當法律程序及訴訟防禦權，明文排除證人之警詢筆錄，以及檢察官或法官未經法定調查程序所作成證人筆錄之證據能力。是本判決下述關於被告所犯參與犯罪組織部分所引用之證據，並不包括證人即告訴人洪士齊於警詢之陳述。

貳、實體方面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審理時坦承不諱，並經告訴人洪士齊於警詢中指訴明確（見113年度偵字第58593號卷【下稱偵卷】第27至29頁），復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贓物認領保管單（偵卷第35至39頁）、查獲現場及扣案物品照片(偵卷第53至57頁)、數位採證同意書(偵卷第45頁)、被告扣案手機與Whats APP暱稱「James」(偵卷第59至68頁）、TELEGEAM暱稱「白糖粿-地產王-台U」(偵卷第97至104頁)、「Sean森*」(偵卷第111至126頁)、「Edison」等人之對話紀錄翻拍照片(以上見偵卷第141至144頁）、告訴人報案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偵卷第49至51頁)、告訴人提出之與詐欺集團成員Messenger、LINE對話紀錄及與被告手機通話紀錄（見偵卷第145至163頁）等件在卷可佐，並有如附表所示之物扣案可佐，堪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而得採信。是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之犯罪組織，係指三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欺、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5年有期徒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而所稱有結構性組織，係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不以具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與或分工明確為必要，同條例第2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於113年10月間某日參與本案詐欺集團，而參與本案犯行，明知該詐欺集團之內部分工，係由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使用LINE通訊軟體向告訴人施以詐術，再由「James」指示被告面交取款、向被害人收款後再交付「Sean 森」換購加密貨幣存入指定錢包，則被告對於本案詐欺集團為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組織，顯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之團體，自當知之甚明。足徵參與之本案詐欺集團屬於三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所組成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結構性組織，應堪認定。

（二）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已對告訴人施用詐術並與告訴人相約收取40萬元之款項，被告主觀上是為向告訴人取款才與告訴人接觸，若非告訴人及時察覺有異，即會依約定將款項交付被告收受，此時將對洗錢防制法所要防範及制止詐欺犯罪所得被轉換為合法來源的法益產生直接危害，尤其被告同意代替詐騙集團成員出面向告訴人取款，本就有助於詐騙集團成員隱身於幕後享受犯罪所得，從而被告依指示出面與告訴人交涉俾達成收取款項目的之行為，堪認已屬於洗錢行為的「著手」。

（三）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未遂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1項後段之洗錢未遂罪、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與犯罪組織罪。起訴書雖漏未論述被告上開洗錢犯行，惟此部分與起訴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有裁判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且本院亦已當庭告知被告上開罪名（見本院113年度訴字第1148號卷【下稱院卷】第78頁），對其防禦權之行使亦無影響，本院自得併予審理。

（四）被告與「James」暨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就本件犯行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五）被告就上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洗錢未遂、參與犯罪組織之犯行，有實行行為局部同一之情形，且均為達向告訴人詐得款項之單一犯罪目的，依社會通念以評價為一行為較為合理，係以一行為觸犯前揭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

（六）刑之減輕事由：

　１、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已著手向告訴人施用詐術，惟告訴人交款前查覺有異先行報警，被告旋於取款時遭員警當場逮捕而未發生詐得財物之結果，自屬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均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

　２、被告雖於審理中自白前揭加重詐欺未遂、洗錢未遂及參與犯罪組織犯行，惟於偵查中均係否認犯行而並未自白（檢察官於偵查中已告知前揭罪名給予自白機會，見偵卷第260頁），是並不符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之減刑規定，附此敘明。

（七）爰審酌被告正值青壯，不思以正當方式賺取所需，竟為貪圖不法錢財，明知現今社會詐欺犯罪橫行，對告訴人之財產、社會及金融秩序產生重大危害，竟率爾參與本案詐欺集團，擔任本案詐欺集團車手，並以事實欄所載之分工方式參與本件詐欺、洗錢等犯行，屬詐欺集團中不可或缺之角色，同屬詐欺犯罪之一環，所為應予非難，並審酌本件幸經告訴人查覺有異報警處理，始未受有損失，衡以被告於偵查中否認犯行、於審理時始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復審酌被告前未曾因犯罪而被判刑之素行（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係受詐欺集團上游成員指示擔任面交車手，相較於主要之籌劃者、主事者或實行詐騙者，其介入程度及犯罪情節尚屬有別，暨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兼衡被告自陳高中畢業、從事白牌車司機及擺攤賣白糖粿、月入約3萬元、須扶養2名分別3歲、8歲之小孩（均與前妻同住）及罹癌之母親、負擔賃屋居住之租金、經濟狀況困難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罰金部分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八）辯護人雖為被告請求為緩刑之宣告，惟本院考量被告行為時已35歲並有相當工作經驗，尚非初入社會智慮未深之年輕人，又依其自承內容及扣案手機相關對話紀錄顯示，本件並非其首次依指示取款，顯非一時失慮而偶一為之，復審酌其犯後於警、偵中均矢口否認犯行，迄至本院準備程序始坦承犯行，難謂犯後態度良好，實有藉由刑罰之執行以促其警惕、避免再犯之必要，故不宜為緩刑之宣告，併此敘明。　　　

三、沒收：

（一）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手機，係供被告為本案犯行所用之物，據被告自承在卷（見院卷第80頁）並有卷附相關對話紀錄可證，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附表編號2所示之物，被告雖供稱其中87,700元是本案面交之前依「James」指示收取之款項、其餘則是其擺攤及擔任司機之收入（見院第80頁），惟本案加重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並未得逞，卷內並無證據顯示前揭款項之來源及與本案犯罪有關，從而尚難宣告沒收。至於附表編號3所示之物雖為本件洗錢之標的，然已合法發還告訴人，有贓物認領保管單（見偵卷第39頁）在卷可參，爰不予宣告沒收。　

（二）被告就本件犯行因屬未遂，且無證據證明被告就本件已取

　　　得報酬，並無犯罪所得可供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佳彥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書伃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王麗芳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定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附錄論罪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附表：

編號 扣案物品名稱 備註 1 I Phone 13 Pro 手機壹支 (000000000000000、IMEI2：000000000000000、門號：0000000000，含SIM卡壹張) 見偵卷第35頁 2 新臺幣拾壹萬伍仟元整 見偵卷第35頁 3 新臺幣壹仟元整 業已發還告訴人(見偵卷第39頁贓物認領保管單) 





